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002141� � � �公告编号:2016-005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

已于

2016

年

1

月

30

日以电话、邮件和传真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5

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5

人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5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

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收购横琴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股权收购事宜的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5日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002141� � � �公告编号:2016-006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

,

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关于筹划股权收购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63)

及《关于筹划股权收购

事宜的补充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64)

。 前述提示性公告涉及的事项为本公司拟收购横琴国

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

第一大股东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易方达资产”

)

持有的股权。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已与股权转让方易方达资产及标的公

司的其他股东进行多次磋商

,

履行了相关主管部门的程序

,

并就股权转让事项达成一致。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出席董事以

5

票赞成、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横琴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

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收购易方达资产持有的标的公司

41.5%

的股权

,

并与易方达资产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071940382X

名称

: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商事主体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44

室

法定代表人

:

肖坚

成立日期

:2013

年

06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2,000

万元

主营业务

:

资产管理、投资顾问、财务顾问、企业资产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股

权投资、委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易宏冠投资有限公司及广东易兆恒投资有限

公司。

易方达资产及其主要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标的公司概况

注册号

:440003000028866

名称

:

横琴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兴路

118

号

1

栋

219-95

室

法定代表人

:

张书军

成立日期

:2014

年

01

月

03

日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为商品现货批发、零售等相关业务提供电子交易平台服务

;

商品现货合约的交

易结算和交割服务

;

为市场参与人提供信息、技术和培训服务

(

以上不含设立前须经经营审批

的项目

)

。

横琴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是经珠海市人民政府上报广东省人民政府

,

经广东省人

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广东省商务厅批复设立的商品交易中心

,

是利用横琴金融创新试验

区政策开展先行先试的金融创新之举。

根据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

,

横琴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由珠海市政府负责监督

,

需在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广东省有关规定允许的范围内经营

,

其首期交易品种为奶制品

(

牛奶、奶

粉等

)

、玉米、铁矿石、鸡蛋、天然棕榈油。如上市新的交易品种

,

需按规定报批。

(

二

)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人民币

／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１５０ ０ ４１．５％

珠海金润丰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３００ ０ ２３％

珠海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０ １５％

珠海大横琴投资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０ ８％

张书军

１

，

０００ ０ １０％

王成

２５０ ０ ２．５％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０ １００％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存在涉及

该转让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

(

三

)

本次交易价格

根据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出具的《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

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横琴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

(

华信众合评报字【

2016

】第

Z-1001

号

),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标的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98.62

万元。

易方达资产持有标的公司

41.5%

的股权

,

且并未实缴出资

,

交易双方经协商

,

以上述资产评

估报告的评估值作为参考

,

确定公司以人民币

822,800

元收购易方达资产持有标的公司的股

权。

(

四

)

主要财务数据

标的公司成立时间较短

,

无实际运营

,

仅产生相关开户费用。

(

五

)

对于本次股权交易

,

标的公司其他股东

(

珠海金润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珠海金融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大横琴投资有限公司、张书军及王成

)

均已出具书面承诺

,

同意本

次股权转让事宜并放弃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以人民币

822,800

元的价格受让易方达资产持有的标的公司

41.5%

的股权

(

即标的

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中易方达资产认缴出资人民币

4,150

万元、实缴人民币

0

万元的部分

),

公司将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的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易方达资产。

2.

自标的公司股东名册将本公司记载为股东后

,

本公司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利润

与分担责任。

3.

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

,

标的公司在开办过程中发生的由标的公司股东或第三方垫付

的费用

,

在标的公司股东实际出资后由标的公司承担

,

对此费用本公司不向易方达资产主张任

何赔偿责任。

4.

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

(

如见证、评估或审计、工商变更登记等费用

),

全部

由公司承担。

5.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支付本次交易价款。

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

,

是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

,

有利于拓展新业务

,

促进

公司业务的转型。本次收购将有助于改善公司的收入状况

,

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与市场

风险承受能力

,

有助于公司实现长期、稳定、持续地发展。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业务、人员、资产等造成影响

,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2.

风险防控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和广东省的相关规定推进横琴国际商品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的规范、平稳运行

,

在实践中探索并完善交易制度和交易规则

,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做

好风险防控工作

,

最大程度地发挥其金融创新效应。

3.

相关事项后续如有新的进展和变化

,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5日

证券代码:002694� � � �股票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0】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解除司法冻结及解除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

2016

年

2

月

1

日、

2016

年

2

月

3

日、

2016

年

2

月

4

日就公司控股股东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东顾地”

)

持有公

司股份冻结数据的变化向广东顾地发出编号

20160129-1

、编号

20160201-1

、编号

20160203-

1

、编号

20160204-1

《工作联系函》。

2016

年

2

月

4

日

,

公司收到广东顾地针对上述《工作联系函》

的《回函》

,

内容如下

:

“致

: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贵司”

)

本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 《股份

冻结数据

(2016

年

2

月

3

日

)

》及《司法轮候冻结数据

(2016

年

2

月

3

日

)

》

,

本公司持有贵司股份被司

法冻结及被司法轮候冻结的情况发生变化。经本公司核实

,

具体变化情况为

:

1.

经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意

,

本公司所持有贵司

41,991,420

股股份已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解除质押冻结。

2.

本公司已与杭州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杭州德力西”

)

就股份转让纠纷事宜达

成和解

,

杭州德力西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及解除相关财产保全措施。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解除本公司所持有贵司

142,146,800

股股份的司法冻结及司

法轮候冻结。

3.

本公司已与邢建亚就股份转让纠纷事宜达成和解

,

邢建亚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

请撤诉及解除相关财产保全措施。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6

年

2

月

2

日全部解除本公司

所持有贵司

142,146,800

股股份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

鉴于本公司目前尚未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本公司与杭州德力西及邢建亚股份转

让纠纷事宜发出的相关解除本公司所持有贵司股份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的裁定文书

,

待

本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裁定文书后再行补充披露。

4.

因本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环支行

(

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广州东环

支行”

)

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

,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裁定司法冻结本公司持有贵司

142,146,

800

股股份。鉴于本公司已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裁定复议

,

广州市越秀区人

民法院裁定将司法冻结本公司所持有贵司股份数量由

142,146,800

股股份减少至

6,530,300

股

股份

,

并解除本公司持有贵司

135,616,500

股股份的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

鉴于本公司目前尚未收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就本公司与光大银行广州东环支行借

款合同纠纷事宜发出的相关解除本公司所持有贵司部分股份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的裁

定文书

,

待本公司收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裁定文书后再行补充披露。

为确保各方之利益以及贵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

,

请贵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就本函件所述

内容予以披露。

特此函告

!

附件

:

1.

股份冻结数据

(2016

年

2

月

3

日

)

2.

司法轮候冻结数据

(2016

年

2

月

3

日

)

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

2016

年

2

月

4

日”

现将广东顾地近期解除部分股份质押、解除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的情况公告如下

: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广东顾地塑胶

有限公司

是

４１

，

９９１

，

４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

上海海通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９．５４％

合 计 —

４１

，

９９１

，

４２０

— — —

２９．５４％

二、股东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司法冻结股

数

（股）

司法冻结

开始日期

司法冻结

解除日

司法冻结机关

本次司法冻结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广东顾地

塑胶有限

公司

是

１３４

，

０９４

，

６７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７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５

）粤高法立保字

第

２０

号

９４．３４％

广东顾地

塑胶有限

公司

是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

广东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

粤高法立保字第

２２

号

２９．５５％

广东顾地

塑胶有限

公司

是

８５

，

３９５

，

１５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６

粤

０１０４

民初

７０１－１

号

６０．０８％

广东顾地

塑胶有限

公司

是

４１

，

９９１

，

４２０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６

粤

０１０４

民初

７０１－１

号

２９．５４％

广东顾地

塑胶有限

公司

是

８３

，

０６８

，

４５２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６

粤

０１０６

执保

２６

号

５８．４４％

合 计 —

３８６

，

５４９

，

６９６

— — —

２７１．９４％

三、股东股份解除司法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司法轮候冻

结股数

（万股）

司法轮候冻

结开始日期

司法轮候冻

结解除日

轮候机关

本次司法轮候冻结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广东顾地塑

胶有限公司

是

８

，

０５２

，

１２８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５

）粤高法立保字

第

２０

号

５．６６％

广东顾地塑

胶有限公司

是

１００

，

１４６

，

８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广东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

粤高法立保字第

２２

号

７０．４５％

广东顾地塑

胶有限公司

是

８

，

２２９

，

９２８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６

粤

０１０４

民初

７０１－１

号

５．７９％

广东顾地塑

胶有限公司

是

５６

，

７５１

，

６４８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６

粤

０１０６

执保

２６

号

３９．９２％

合 计 —

１７３

，

１８０

，

５０４

— — —

１２１．８３％

四、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

广东顾地持有本公司

142,146,800

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13%,

累计质押

冻结

36,48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10.56%,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25.66%;

累计司法冻结

17,078,

34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4.94%,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12.01%;

累计司法轮候冻结

0

股。

五、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4日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毅昌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熊海涛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金田北街

３

号

１９０６

房

股份变动性质：间接增持

一致行动人：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揽月路

８０

号科技创新基地综合服务楼第六层

６２３Ｃ

单元

签署日期：二

０

一六年二月

特别提示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一致行动人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在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权益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毅昌股份的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诺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自然人熊海涛

公司、上市公司、毅昌股份 指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诚信投资、一致行动人 指 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金集团 指 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

１６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信息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姓名：熊海涛

曾用名：无

性别：女

身份证号码：

５１０７０２１９６４０４１７＊＊＊＊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金田北街

３

号

１９０６

房

联系方式：

０２０－３２０６８９７２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一致行动人

企业名称：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揽月路

８０

号科技创新基地综合服务楼第六层

６２３Ｃ

单元

注册资本：

２

，

０２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熊海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１０１５６７９３９５７Ｘ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企业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商品零售贸

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至长期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熊海涛

２０００ ９９．０１

陈蕾

２０ ０．９９

合计

２０２０ １００

诚信投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熊海涛 执行董事、总经理 女 中国 广州市 无

陈克洪 监事 男 中国 广州市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控制的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核心业务 持股比例

广州诚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熊海涛 投资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

９９．０１％

广州诚信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熊海涛

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创

业投资咨询业务；投资咨询服务；资产管理

（不含许可审批项目）

９９．８４６０％

广州诚之信控股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 熊海涛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软件开发；计算机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电

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房地产

开发经营；物业管理；酒店管理；货物进出口

（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品批

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

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９９．５％

长沙沃德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胡芮

物业管理；清洁服务；家政服务；房地产销售

代理、房地产租赁代理、房地产咨询、房地产

营销策划；装饰设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经营）。

９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５％

以上的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核心业务 持股比例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袁志敏

塑料、化工产品、日用机械、金属制品新材

料、新产品的开发、研究、加工、制造、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废旧塑料的回收利用。

８．４５％

珠海诚之信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 熊海涛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服务。

１０％

珠海横琴诚至信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６

日 熊海涛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企业，从事投资管

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１０％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控制的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主营业务

长沙高鑫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 熊海涛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

咨询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

赁；场地租赁；土地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阳江诚信置业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熊海涛

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酒店管理；国内贸

易；中西餐类制售（含凉菜、生食海产品），

糕点制售；零售预包装食品、烟酒；旅业；洗

衣服务，停车场服务，休闲健身，水疗，桑

拿，棋牌室，车辆租赁，商铺租赁，场地出

租；购销水产品、农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安徽银润置业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游振阳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

广州华南新材料创

新园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熊海涛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项目投资咨询、项目

投资管理（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以

自有资金对外进行投资（法律法规禁止投

资的项目除外）；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

营专控商品除外）；企业管理咨询；知识产

权代理服务；仪器设备租赁；会议展览服

务；新材料技术的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

高金集团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５

日 熊海涛

自有资金投资实业。研究、开发：电子计算

机软硬件、网络设备，通信设备，电子产品，

生物制品，塑料材料及产品，塑料模具，注

塑模具，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

金属材料，绝缘材料及制品，汽车零件，家

用电器。塑料模具，注塑模具的技术服务。

开发、加工、生产：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近

３

年财务状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自然人，其一致行动人诚信投资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最近

３

年一期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最近一期未

经审计）：

１

、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１８

，

３３６．５４ ３２

，

４００．１３ ５

，

１８９．０６ ８

，

８９８．７３

存货

３２１

，

３２２．９３ ２５８

，

７７９．５９ ２４５

，

３０４．２６ １８７

，

７１０．６８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０４

，

４４９．１５ ３３２

，

７８６．７４ ２６１

，

８４８．４０ ２０６

，

３３８．７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１４

，

６５４．９３ ２７

，

０７０．００ ７５

，

４７６．７４ ８３

，

４７６．７４

固定资产

４５

，

８９２．８６ ４７

，

７２５．７４ ２７８．１６ ３１７．０６

在建工程

５２

，

３０７．０７ ４５

，

９９０．９８ １０

，

５８６．２９ ４

，

８６１．１４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３８

，

０９１．９６ １４７

，

８０４．１８ １０７

，

７７１．２７ １１２

，

１９１．４８

资产总计

５４２

，

５４１．１１ ４８０

，

５９０．９２ ３６９

，

６１９．６７ ３１８

，

５３０．２３

预收款项

１２４

，

９９５．４１ ６６

，

８９６．３７ ３８

，

８２２．４７ １２

，

１８６．７６

其他应付款

３８５

，

８９２．０４ ２６４

，

３３２．２５ １９８

，

７１２．８３ ２３２

，

９９７．９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９９

，

８０７．２３ ３３２

，

７０９．０５ ２３３

，

２６６．８６ ２４３

，

８１０．２４

长期借款

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３００．００ ６２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７８

，

００３．６７ １７４

，

５０３．６７ １３０

，

３００．００ ６２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５７７

，

８１０．９０ ５０７

，

２１２．７２ ３６３

，

５６６．８６ ３０５

，

８１０．２４

实收资本

２

，

０２０．００ ２

，

０２０．００ ２

，

０２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４６

，

２０７．４１ －３８

，

３６８．７６ －８

，

４９１．１１ －１

，

７６８．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４４

，

１８７．４１ －３６

，

３４８．７６ －６

，

６６９．２９ ２３１．８５

少数股东权益

８

，

９１７．６２ ９

，

７２６．９６ １２

，

７２２．１０ １２

，

４８８．１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５

，

２６９．７９ －２６

，

６２１．８０ ６

，

０５２．８１ １２

，

７２０．０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总计

５４２

，

５４１．１１ ４８０

，

５９０．９２ ３６９

，

６１９．６７ ３１８

，

５３０．２３

２

、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７

，

２０８．７４ ４７

，

１２１．０７ ６

，

２６４．６９ ８３

，

６７３．８９

减：营业成本

８７８．７７ ６１

，

３３８．４４ ２

，

８９４．２２ ６７

，

５３７．６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０３．１５ ２

，

３１１．１４ ３７１．９７ ４

，

６８５．７４

销售费用

３

，

３２７．４０ ２

，

４４８．９２ １

，

６６３．１９ ２

，

３２９．９２

管理费用

６

，

３２５．４７ ２

，

８２７．８０ １

，

６５８．１７ １

，

２０９．４１

财务费用

３

，

２６５．２９ ７

，

２２３．９５ ４

，

９５７．０２ ２１８．４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０．００ －１２

，

６５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加：投资收益

－１

，

８６０．４８ －１９

，

９３２．０８ －１

，

３０７．４２ －１

，

９４５．５７

二、营业利润

－８

，

７５１．８１ －３６

，

２９９．１９ －６

，

５８７．３１ ５

，

７４７．１９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０３．３８ ３

，

２２０．２１ １．００ １１．２２

减：营业外支出

７１．７４ ４３．５４ １００．８８ ３．５０

三、利润总额

－８

，

７２０．１７ －３３

，

１２２．５２ －６

，

６８７．１９ ５

，

７５４．９１

四、净利润

－８

，

７２０．１７ －３２

，

６７４．６１ －６

，

８８５．３７ ３

，

６０３．８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

，

９１０．８３ －２９

，

８７７．６５ －７

，

１１９．３２ ２

，

１２７．８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５

年的职务、职业情况

序号 任职单位 职务 起止日期

１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７

月

５

月

２０

日

２

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

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至今

３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

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至今

４

珠海诚之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

董事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至今

５

珠海横琴诚至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

董事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至今

６

阳江诚信置业有限公司

执行

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至今

７

重庆高金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４

日

８

广州华南新材料创新园有限公司

执行

董事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今

９

高金集团

执行

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今

１０

广州诚之信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

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今

１１

长沙高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执行

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至今

１２

广州有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１

日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

５

年的诉讼、仲裁及处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

５

年内未受到过刑事处罚、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或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民事诉讼及仲裁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有人 持股比例

１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熊海涛

８．４５％

２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高金集团持有

２３．３５％

３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高金集团持有

２９．０９％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

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可并看好毅昌股份未来发展前景，未来将借助上市公司平台，有效整合资源，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提高上市公司价值。

二、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直接或间接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 若未来拟进一步增持

和减持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５

号准则》以及《

１６

号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向高金集团增资的方式取得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从而成为毅昌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高金集团执行董事同意由信息披露义务人向高金集团现金增资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高金集团注册资本

由

１１７

，

８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２０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熊海涛女士与原股东以及高金集团就上述增资事项签署《增资协议》。《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１

）认购数量和金额

熊海涛女士向高金集团现金增资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高金集团注册资本由

１１７

，

８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２０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２

）认购方式

①

各方一致确认，投资方应将协议约定的投资金额，以现金方式付至标的公司账户。

②

标的公司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投资方提供执行董事同意函、股东会决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等文件。

③

投资方在收到上述文件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出资。

④

投资方成为公司股东后，依照本协议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

（

３

）变更登记手续办理

各方一致确认，由标的公司负责委托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投资方的出资进行验资并出具相应的验资报告，标的公司

将依据验资报告向投资方签发并交付公司出资证明书， 同时， 标的公司应当在公司股东名册中分别将投资方登记为公司股

东。由标的公司负责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原股东承诺，在投资方将出资款支付至标的公司帐户之日起的

３０

天内，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相应的公司验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如果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按时办理相关验资和工商变更手续，且逾期超过

３０

天仍无法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于

政府方面原因或不可抗力的因素情形除外），投资方有权单独或共同以书面通知的形式提出终止本协议，公司应于本协议终

止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退还该投资方已经支付的全部出资款，并返还等同该笔款项银行同期贷款产生的利息。

（

４

）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自然人签字、法人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

５

）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及全部附件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

协议包括全部附件约定的条款，均构成违约。

各方同意，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之外，本协议的违约金为投资方投资总额的

１０％

。

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支付违约金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继续履行协议或解除协议的权利。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高金集团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由信息披露义务人向高金集团现金增资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高金集团

注册资本由

１１７

，

８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２０

，

１００．００

万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高金集团

５０．０４％

的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本次增资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成为毅昌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高金集团对毅昌股份的持股比例为

２５．９８％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高金集团与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质押协议》，高金集团将其分别持有的毅昌股份

４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１

，

５７６

，

０００

股以及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

，

４９６

，

０００

股质押给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除上述质押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冻结等其他权利限制之情

形。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用于向高金集团增资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由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次增资到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

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也并非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的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果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实施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

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

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没有其他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果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实施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

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等重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三、是否存在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具体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如在未来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等作出变更安排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四、是否拟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提议。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是否拟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及其具体内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确实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

程序和义务。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调整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的计划。如果根据相关监管机构的

要求或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

程序和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等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如

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及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和机构等方面将继续保持相互独

立，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立经营能力。为了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１

、人员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

（

２

）保证上市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工作，并在上市公司领取

薪酬，不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兼职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保证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

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２

、资产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

（

２

）保证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及其子

公司资产、资金及其他资源。

３

、财务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设置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和拥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

２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财务决策方面保持独立，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干涉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金使用。

（

３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不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４

、机构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已经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机构完全分开；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

２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独立自主运作，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会超越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直接

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５

、业务独立

（

１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独立的生产和销售体系；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

质及已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产、供、销环节不依赖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

２

）保证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发生同业竞争。

（

３

）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尽可能减少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

间的关联交易。杜绝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并不要求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与对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格保持一致，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确保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间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

４

）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影响上市公

司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的独立性。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制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人或（本公司）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与毅昌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

与投资与毅昌股份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或（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

接损失。本人或（本公司）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与毅昌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

参与投资与毅昌股份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二）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企业与毅昌股份之间存在的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型

２０１５

年度发生额（万元）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

５６５．７７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

１

，

１５３．８３

天津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

１２

，

９３２．２３

四川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

２

，

２８６．２６

广州金发碳纤维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

３６．５０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员工宿舍

１７５．６１

合 计

１７

，

１５０．２０

注：上述关联交易金额未经审计。

为减少和规范未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针对本人及本人的关联方与毅昌股份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本人及本人的关联方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做出明确约

定，并按照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充分披露，其关联交易价格也将严格依照市场经济原则，采取市场定价确定交易价格，充分保证

上市公司的利益及其他投资者的权益。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本人及一致行动人以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与下列当事人未发生如下重大交易：

１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增资高金集团，从而取得毅昌股份的实际控制权外，与毅昌股份及其子公司发生资产交易的合

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毅昌股份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２

、与毅昌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３

、存在对拟更换的毅昌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４

、除本报告所述情形外，对毅昌股份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已签署或正在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６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自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

６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

直系亲属在自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

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一致行动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承诺；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最近五年未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与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承诺；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增持资金来源的承诺；

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说明；

１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股权增持目的及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计划的说明；

１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对上市公司后续计划的说明；

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与毅昌股份及关联方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未发生

交易的说明；

１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于本次增资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的声明；

１４

、对于本次增资前

６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声明；

１５

、对于本次增资前

６

个月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声明。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１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人：叶昌焱

３

、电话：

０２０－３２２００８８９

传真：

０２０－３２２００７７５

此外，投资者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２９

号

股票简称 毅昌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熊海涛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地

广州市天河区金田北街

３

号

１９０６

房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３

家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３

家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间接增持

变动数量：

１０４

，

１９８

，

９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２５．９８％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增持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具体

参见备查文件。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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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1

、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

;

2

、本次变动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

公司控股股东不变。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2

月

5

日收到控股股东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高金集团”

)

通知

,2016

年

2

月

3

日

,

高金集团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由熊海涛女士向高金集团现金增资

6,000.00

万元

,

增资完成

后高金集团注册资本由

117,800.00

万元增加至

120,100.00

万元

,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熊海涛。

该次增资前

,

高金集团持有公司

25.98%

的股权

,

冼燃、戴耀花、凤翔、李学银为一致行动人

,

合计持有高金集团

50.93%

股

权

,

冼燃、凤翔、戴耀花、李学银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增资完成后

,

高金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不变

,

冼燃、戴耀花、凤翔、李学银为一致行动人

,

合计持有高金集团

49.96%

的股权

;

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高金集团

48.13%

的股权

,

熊海涛持有高金集团

1.91%

的股权。熊海涛持有广州诚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99.01%

的股权

,

系一致行动人关系

,

熊海涛与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高金集团

50.04%

的股权。熊

海涛变为高金集团的第一大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高金集团本次增资之后

,

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图如下所示

: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根据有关规定

,

信息披露义务人熊海涛女士编制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具体内容见

2016

年

2

月

6

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已经高金集团股东会审议通过

,

无须其他审批程序。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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